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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澳門基本法是我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的具體化和法律化 

  我國憲法第 31 條關於特別行政區的設立，體現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方針，

但是，憲法的規定畢竟是抽象的，還必須使憲法第 31 條這一規定具體化和法律化，這

就是澳門基本法。 

  從憲法的抽象化到澳門基本法的具體化，經歷了兩步。第一步就是《中葡聯合聲

明》。我國在《中葡聯合聲明》第 2 條宣佈我國在解決澳門問題以後對澳門執行的十二

項基本政策，包括設立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

司法權和終審權，政府和立法機關由當地人組成，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

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等等。《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又對這些基本政策予以具體說

明。《中葡聯合聲明》第 7 條還規定，“本聯合聲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約束力＂，第 2

條第（十二）項規定，“上述基本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所作的具體說明，將由中華

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

十年內不變。”《中葡聯合聲明》第 2 條中國政府所宣佈的十二項基本政策及其附件一

的具體說明，是對憲法第 31 條在政策上的具體化，為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勾畫了主要內

容和基本精神。 



  

  第二步才是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在《中葡聯合聲明》的基礎上和憲法規定的原

則下，將憲法和我國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予以全面的具體化和法律化。澳門基本法

“序言”闡明了制定澳門基本法的根據和意義，第一章“總則”，將“一國兩制”最主

要的內容寫成法律條文，第二章“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第三章“居民的基

本權利和義務”，第四章“政治體制”，第五章“經濟”，第六章“文化和社會事務”，

第七章“對外事務”，第八章“本法的解釋和修改”，第九章“附則”，附件一“澳門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附

件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澳門基本法的這些内容，就將憲法第 31

條關於“一國兩制”的構想全面具體地用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澳門基本法是我國在澳

門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的具體化和法律化。 

  值得指出的是，制定澳門基本法的依據是整部憲法，而非僅僅是憲法第 31 條。憲

法第 31 條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的直接法律依據，而整個憲法才是澳門基本法的制定

依據。澳門基本法序言第三段就明確指出，全國人大是根據中國憲法特制定澳門基本

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中葡聯合聲明》不是制定澳門基本法的法律依據。我國政府在《中葡聯合聲明》

裏宣佈的十二項基本政策以及附件一的具體說明，是我國制定澳門基本法的政策依據，

而不是法律依據。至於澳門基本法與這些基本方針政策的關係，已由澳門基本法第 144

條予以明確規定。澳門基本法第 144 條規定，“本法的任何修改，都不能同中華人民共

和國對澳門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那麼，什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的基本

方針政策呢？這就是澳門基本法序言第二段第二句話所規定：“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

政策，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葡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 

 

 



  

四 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憲法是我國在澳門設立特別行政區以及實行“一國兩制”的法律依據，憲法在澳門

特別行政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而澳門基本法是我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

制”的具體化和法律化，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

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這就是說，

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的一切制度和政策，都必須以澳門基本法為依據。那麼，能否根據

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認為只有澳門基本法才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不能。

這是因為： 

  第一，憲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國家主

權和統一的象徵，在全國範圍內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

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我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以及在主權恢復行使後在澳門實行

“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政策，首先就基於憲法本身的規定及其精神。 

  第二，澳門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澳門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

法律。憲法是母法，澳門基本法是子法。憲法的制定和修改必須以全國人大全體代表的

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澳門基本法的制定則只需要全國人大全體代表的二分之一多數通

過。澳門基本法的制定必須以憲法為依據和基礎，並不得與憲法相抵觸。《中葡聯合聲

明》附件一和澳門基本法序言都明確規定是根據中國憲法特制定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

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全國人大在《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決定》裏，進一步指出澳門基本法是根據憲法

按照澳門的具體情況制定的，是符合憲法的。 



  

  第三，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本身就來自憲法，而非基本法本

身。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規定，根據中國憲法第 31 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

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

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澳門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

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澳門基本法相抵觸。這就是說，澳門基

本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是澳門日常立法的法律依據。然而，澳門基本法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裏處於憲制性法律的地位，這一地位是根據中國憲法第 31

條。 

  第四，澳門基本法體現了憲法的精神。澳門基本法不僅符合憲法，而且還進一體現

了憲法的基本精神。1）“一國兩制”是完成國家統一的戰略構想，憲法第 31 條關於設

立特別行政區的規定就是對這一構想的具體化，澳門基本法就是“一國兩制”精神的具

體化和法律化，憲法第 31 條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憲制依據；2）我國憲法確立了單

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澳門基本法就是在這一國家結構形式的基礎上對中央與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職權予以列舉和規定；3）澳門特別行政區是我國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的地

方行政區域，其政治體制也體現了地方政權組織形式的特點，如行政長官必須由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政府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並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終審法院院長和法

官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立法會的法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等等；4）澳門

基本法的解釋和修改，都是我國憲法關於法律的解釋和修改規定的進一步具體化；等等。 

五 小結 

  進一步正確理解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的意義，在於： 

  第一，正確理解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有助於正確理

解憲法和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我們不能將澳門基本法當作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唯一憲制基礎。憲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憲法是我國在澳門



  

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根本法律依據。澳門基本法

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具體法律保障。制

定澳門基本法的法律依據是中國憲法，制定澳門基本法的政策依據是我國在《中葡聯合

聲明》裏宣佈的十二項基本政策以及附件一的具體說明。 

  憲法是我國的根本法，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根本法。我們可以將澳門基本法稱為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但不能稱為“憲法”，我們可以將澳門基本法稱為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大法”，但不能將澳門基本法稱為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根本法”

或“根本大法”。因為“根”只有一個，我國憲法只有一部。澳門的“根”在中國，基

本法的“根”是中國憲法，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運作，其根本依據是中國憲法。 

第二，正確理解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有助於對澳門

基本法的正確理解和解釋。我們對澳門基本法的理解和解釋，不能離開澳門基本法的立

法根據中國憲法。對基本法的理解和解釋首先必須合乎中國憲法，不能只從基本法的角

度來理解和解釋基本法，而應當首先是從中國憲法的角度來理解和解釋基本法。應當從

中國憲法所體現的的憲政理念、原則和精神來貫徹基本法和落實基本法。 

我們不僅要樹立基本法意識，而且還要樹立憲法意識。應當在憲法確立的單一制國

家結構形式下正確處理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不能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

治理解為“完全自治”或“城邦自治”，“民間公投”於法無據，首先就是不符合憲

法。應當在憲法和基本法的基礎上理解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問題，不僅要考慮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現實需求，也要把政治體制的完善放到憲法確立的整個國家

管理機制裏進行思考。 

第三，正確理解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有助於理解

中央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和憲制權力。我們不能僅僅依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來

理解中央在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和憲制權力。中央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和



  

憲制權力首先是來自中國憲法，中國憲法確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在這一國家結構

形式下，這就使得中央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一種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

權力，也包括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

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 

憲法和基本法不僅不矛盾，而且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澳門特别行政區的憲制基

礎。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僅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共同構

成一個整個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的整體。應當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和探索特別行政區治理

體系的完善和鞏固，進一步促進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建立與健全與基

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建設。 

第四，正確理解憲法和澳門基本法共同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有助於我

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進一步加強國家認同。憲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憲法裏有關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雖然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但是憲法在整體上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是有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有維護憲法權威的憲制責任，有尊重我國

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的憲制義務。 

國家認同在法律上的表現就是憲法認同。我國憲法敍述了我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規

定了我國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規定了我國的國體和政體，確立了國家的奮鬥目標。

這些內容，都有助於澳門居民進行國情教育，提升國家意識，加強國家認同。 

王禹 

【由法務局約稿刋登】 


